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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情况 

2019 年 5 月 28 日，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彤程新材”

或“公司”）与多方签署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意向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5 月 29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19-025）。 

2019 年 6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6月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2019 年 6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的《关

于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

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89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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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 

鉴于《问询函》中涉及的部分事项尚需进一步核实完善和补充，公司预计无

法于 2019年 6月 24日前完成全部回复。为确保回复内容及后续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延期

回复时间预计不晚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6 月 25 日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彤程新材

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7）。经与有关各方充分讨论、审慎研究，为确保回复内容及后续信息披

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经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再次延期回复《问询函》。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7 月 2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

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 

2019 年 7 月 4 日，公司及中介机构相关各方对《问询函》所涉事项进行逐

项落实、予以回复并发表相关核查意见，并对《重组报告书》等文件进行了相应

的修订和补充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7 月 5 日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回复公

告。 

2019 年 7 月 20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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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

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4）。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完成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的补

充审计工作，并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出具了《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

审计报告（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日止期间、2018 年度及 2017 年度）》

（德师报（审）字（19）第 S00391 号）。 

2019 年 8 月 15 日，杭州中策海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策海潮”）、

杭州橡胶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彤中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彤中”）、杭州元信东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杭州元信东朝”）和绵阳元信东朝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绵阳元信东朝”）作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策橡胶”）股东签署了《备忘录（一）》，就中策橡胶未来分红事宜，各

方约定在保证中策橡胶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基础上，中策橡胶未来应每年进行

现金分红，中策海潮与上海彤中或其股东以其现金分红所得确保并购贷款还本付

息需求。 

同日，中策海潮及其交易完成后的股东（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海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上海彤中及其交易完成后的股东（彤程新材和杭州宁策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元信东朝和绵阳元信东朝签署了《备忘录（二）》，

上述各方在交易完成后合计持有中策橡胶 60%股权，并拥有交易完成后中策橡胶

7 个董事会席位，在持有董事会席位及持股比例方面均超过了半数，能够决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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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橡胶每年分红金额。各方共同约定：“1、交易完成后，各方将共同促使中策

橡胶公司章程中明确未来分红回报规划，并制定分红政策，以保障各方未来利益。

2、中策橡胶未来应每年进行现金分红，其中中策海潮及上海彤中每年所获取的

现金分红金额应不低于当年中策海潮与上海彤中或其股东并购贷款还本付息需

求，同时在确保中策橡胶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基础上，各家股东将促使中策橡

胶每年尽可能提高现金分红比例，以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3、在中策海潮与

上海彤中或其股东并购贷款全部偿还完毕后，中策橡胶应在确保正常生产经营和

发展的基础上每年进行现金分红，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4、各方应在未来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与中

策橡胶现金分红相关议案时，遵循上述约定并对分红相关议案投赞成票。5、中

策海潮收购中策橡胶 46.95%股权与上海彤中收购杭州元信东朝持有的中策橡胶

10.16%股权不互为前提条件，若上海彤中未最终实施，杭州元信东朝应确保未来

受让该部分股权之股东同意前述分红事宜相关约定。” 

2019 年 8 月 16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

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工作安排 

目前，公司正在对本次交易方案进一步完善，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对

《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进行修订，并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相

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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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尚需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能

否顺利实施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网站和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16 日 


